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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本﹒朝鮮﹒關東州都市計畫

法令之比較研究

一-1936年「台灣都市計畫令」的特徵一一
黃蘭翔*

STUDY ON COMPARISON OF THE TOWN 
PLANNING AND ZONING ACT Al\1:0NG TAIWAN, 

JAPAN, KOREA, KUAN-TUNG-CHOU 
The Feature of "The Town Planning and Zoning Oedinance 

of Taiwan" in 1936 
by 

Lan-Shiang Huang* 

摘要

本論文將日據時期施行於台灣的『台灣都市計畫令~ ，與在當時同樣是日本鐘民地的朝鮮、關東州所施行的『朝鮮市

街地計畫令』、 『關東州州計畫令~ ，以及日本國內的『都市計畫法』等作逐條的比較，試間找出『台灣都市計畫令』之
法令特徵。以結果而吉，得到下列的結論。從稅收、都市計畫事業、既成道路的認定、指定俱偏見性的特別地區、區劃整

理的實施者之認定等等的層面看來，與其他的類似法令比較起來都要嚴格得多。日本國內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可協議決定都

市計畫、都市計畫事業以及每年度應該執行的都市計畫專業，但台灣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卻單純只是純粹的諮詢機關。類似

日本的土地徵收使用委員會的組織之權限與機能，在台灣則全由台灣總督一手昕承覽。而『台灣都市計畫令』是台灣多吹

實施市區改正之後才被制定的法令，在該計畫令制定之前，台灣總督或日本人地芳官僚任意地，李認為台灣都市有「必要

J 施行市區改正，就去執行市區改正，頂多頒布了一些片斷式的規則條文，從計畫令與市區改正實施之時間先後，可知該
計畫令與當時的市區改正並無直接的關係 。

關鍵詞﹒都市史，種民地都市，都市計劃法，市區改正，特定地區(分離居住)

ABSTRACT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eown planning and zoning ordinance of Taiwan was advanced even to be comparable with 

Japan' s before World War II.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by amongJapan, Korea, Taiwan and Kwantung Leased Terr叩門，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Fi悶， the advanced, mordonized ordinance of Taiwan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own planning 
undertaking, which had been finished nearly before promulation. Seco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urban planning taxes, I ~ 
decisive power, sanction of built-up road, distinction of specitying zoning, that ordinance was considered inferior to evenkorea' 
s, also under the colonial ordinance of Japan. 
Keywords:urban history, colonial city, urban planning act, street improveme肘， habitat isolation 

收稿日期﹒民國83年3月 。 通過日期.民國83年9月 。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er,Institute of Taiwan Histart PreparatorγOffice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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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宗主國對被撞民國家導入了俱

「近代性 J 的都市計畫制度之系統，到了戰後則流行著導

因於戰前都市設施的興建與都市計畫法令的施行，加速了

被蘊民都市近代化的腳步。但是，即使以「都市近代化 J

之觀點來看，這種說法還存有許多盲點，等待探究清楚。

日本的石田賴房先生對日本在舊檀民地都市所施行的

都市計畫，提出了3個觀點。即(一)將都市計畫作為殭民地

經營或是支配占領地的手段。(二)種民地施行的都市計畫

具有近代都市計畫理論與技術的典型性格。(三)於制度方

面，制定了比「內地 J ( 日本國內)還要進步的都市計畫內

容門。最近在日本國內，開始展開對日本管道民地都市計

畫的研究並已有相當的成果呵。但是不可否認的，那些論

文都偏向石田氏所言的第(二)或第(三)觀點。反過來看，若

是舊被撞民國家的都市計畫制度比原先宗主國所施行的還

要來得進步的話，為什麼舊被撞民國家一直到了戰後還是

未能有效地解決，都市的交通阻塞、住宅環境惡劣與住宅

數量的不足、環境不衛生、社會秩序混亂等等的問題，而

在宗主國卻對這些問題已有某種程度的解決?

舊被更直民國家在被殭民時期，所施行的都市計畫應該

對當地的「都市近代化 J ;有幫上忙才是。但是，對當時所

施行的都市計畫法令之價值觀、所興建的都市設施之社會

背景、執行都市計畫之體系沒有認識清楚以前，不用說要

解決戰後存在的種種問題，就是連理解問題都恐怕有困

難。如今，舊被撞民國家也開始研究殖民時期的都市計

畫，但是，絕大多數都偏向石田先生所育的第(一)觀點。

而且在這些研究之中有不少是屬於缺乏實誼性之論文。本

論文以解聞自據時期都市計畫法令之觀點，及當時日本整

體都市計畫體系之問題意識，想對『台灣都市計畫令』之

特徵，提出筆者的看法 。

貳、本文的分析資料與論述方法

在探討日據時期台灣的都市計畫時 ， 想、要追蹤其具體

的過程，限於當時的計量並不完整，其報告書、市區改正

圖等書面資料也過於粗糙，所以檢討起來並非易事。筆者

認為從注令的分析，雖非精確，但可某種程度理解日據時

期都市計畫官僚的想法與過程。所以將本文的中心焦點置

在『台灣都市計畫令』的特徵上面來探討。

在此意義上 ， 進行對當時統治台灣的日本、以及同受

日本支配的朝鮮、關東州*3相關注令的分析是當然的工

作。由於與都市計畫有關但不直接的法令條文實在太多，

所以一時之間無法對戰前的台灣、日本、朝鮮、關東州都

市計畫法令作周全性地比較研究，這部分留給今後的佳績

性研究。本文作為比較研究之第一步，先對1930年代，施

行在畫，灣、日本、朝鮮、關東州各地，與都市計畫有直接

關係的法令，將『台灣都市計畫令』、日本的『都市計畫

法』、『朝鮮市街地計畫令』、『關東州州計量令』條文

作逐條式的比較。與本文有關之主要資料有如下列。

一、日本國內

l. r 都市計畫法』共33條。(下文略稱『日本計畫法 J)

大正8(1919)年法律第36說公布實施，筆者所用的條文

是後來經過大正 12年、大正 15年、昭和6年二次、昭和8

年、昭和9年共六次之改正者。

『日本計章法』 雖然只有33條，但對都市計畫之大體

都有一定的規定。其中的規定再衍生出『都市計畫法施行

令』、『都市計畫委員會官制』、『市及都市計畫法適用

叮村』、『受義者負擔之內務省令』、『土地區畫整理之

施行』、『街路構造令』等等。

與『日本計畫法』平行者還有為計畫擁有特別機能之

都市的『特別都市計畫法』、對建築機能、結構等等之管

制的『市街地建築物法』、規定都市計畫之區重整理叫之

『耕地整理法』、為公共施設等用地之取得的『土地收用

法』、『地租法』。

2. r 都市計畫法施行令』共30條。

大正8年勒令第482競公布實施，筆者所用的條文是後

來經過大正 10年、昭和4年、昭和6年、昭和8年四次修改

者。

3. r 市街地建築物法 j 共26條。

大正8年法律第37號，筆者所用的條文是後來經過昭

和9年修改者。

『市街地建築法 』與『日本計章法』是並行的注律。

同樣地它雖只有26條，但是衍生出有『市街地建築法施行

令』、『市街地建築誇施行規則』等等數量龐大的法令條

文。

4. r 土地收用法』共88條。

明治33(1900)年法律第29號公布實施，筆者所用的條

文是後來經過大正3年、昭和 2年、昭和6年三次的修改

者。

『土地收用在全』由 10個章及付則所組成。第l章為總

則、第2章為專業之準備、第3章為事業之認定、第4章為

收用之手續、第5章為收用委員會、第6章為損失之補償、

第7章為收用之效果、第8章為費用之負擔、第9章為監

督、強制及罰則、第 10章為訴願及訴訟、及付則。

5. r 土地收用法施行令』共 18條。

明治33年勒令第99號公布實施，筆者所用的條文是後

來經過昭和2年改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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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耕地整理浩 』共98條。

明治42(1909)年語律第30號企布實施，筆者所用的條

文是後來經過明治42年、大正3年、大正8年、昭和6年三

次總共六次修改者。

從『耕地整理注』還衍生出來了『耕地整理接施行規

則 J (76條)等等之條文 。『耕地整理法』曲4個章及付則所

組成。第 l章為總則、第2章為耕地整理組合、第2章第1款

為總則、第2款為組合之設立與解散、第3款為組合之會

議、第4款為組合之管理、組合之財務、第2章之二為耕地

整理組合聯合會、第3章為監督、第4章為罰則、及付則(有

19條)。

二、台灣

J. r 台灣都市計畫令』共78條(下文略稱『台灣計畫令 J)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昭和 11 (1 936)年律令第2號公布實﹒

施，經昭和 12年修改者 。

由 3個章及付則所組成，第 l章為總則、第2章為地

域、地區之設定以及建築物之制限、第3章為土地之區重

整理及付則。

2. r 台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共279條。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昭和 11(1936)年府令第 109號企布實

施，昭和 12年修改者。

自 3個章節及付則所組成。第 l章為總則、第2章為地，

域及地區的設定及建築物等的限制、第2章第1節為通則、

第2章第2節為地域及地區肉建築等的限制、第2章第3節為

建築物的基地、高度、及其基地內的空地、第2章第4節為

建築物之結構設備、第2章第5節為工程之執行、第2章第6

節為損害補償、第2章第7節為維則、第3章為土地之區重

整理、第3章第 1節為一人的施行及共同的施行、第3章第2

節為行政廳的施行、第3章第3節為整理施行地之地租、第

3章第4節為換地處分、第3章第5節為損害補償。

3. r 台灣土地收用規則』共21條。

主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明治34(1901)年律令第3號公布實施

者，經明治34 、大正2年二吹修改者。

由『土地收用規則 n寅生出『台灣土地收用規則施行

規則』等的法令。

4. r 台灣土地收用規則施行規則』共23條。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明治34(1901)年台灣總督府令第43

號公布實施者，經明治34年、昭和 II年二次修改者。

三、朝鮮

l. r 朝鮮市街地計畫令』共50條(下文略稱『朝鮮計畫令 J)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昭和9年(1934)年制令第 18號公布實

施者 。

由 3個章及付則所組成。即第 l章為總則、第2章為她

域及地區之指定及建2食物之限制、第3章為區畫整理及付

則。『朝鮮計畫令』演生出『朝鮮市街地計量令施行規

則』。

2. r 朝鮮市街地計量令施行規則 j 共42條

由第 l章的總則、第2章的土地區畫整理及付則所組

成。

3. r 土地收用令 』共的條。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明治44(1911)年制令第3號企布實

施，經大正7年、大正 15年二次修改者。

4. r 朝鮮土地改良令』共55條。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昭和2(1927)年制令第 16號公布實

施，經昭和4年修改者。

四、閩東州

J. r 關東州州計畫令』共55條(下文略稱『關東計畫令』

筆者所用的條文為鬧和 12年(1934)年關東州局令第 1 10

號公布實施者。第 l章為總則、第2章為土地之利用開發之

統制、第3章為土地整理和付則。

從各個法令的內容來看，雖然有精筒，但是日本的

『都市計畫法 J + r 都市計畫法施行令 J + r 市街地建築
物法 J + r 耕地整理法』相當於台灣的『台灣都市計畫
令 J + r 台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 J '或相當於『朝鮮市

街地計畫令 J + r 朝鮮市街地計畫令施行規則 J + r 朝鮮
土地改良令 J '又日本的『土地收用法 J + r 土地收用法
施行令』則相當於台灣的『土地收用規則 J '或是相當於

朝鮮的『土地收用令』。而『耕地整理法』則相當於朝鮮

的『朝鱗土地改良令 J '兩者本來並非專為對都市計畫所

制定的法令，但卻被引用來作為區畫整理之法令。朝鮮之

『土地改良法』雖然是以農地改良為主的法令，但是其規
定亦可用於都市區域內。台灣則將這一部分直接編入『台

灣計畫令 j ~第3章的土地之區畫整理及『台灣都市計畫令

施行規則』第3章的土地之區重整理中 。另外， r 閩東州

州計畫令』則在台灣、日本、朝鮮、關東州的法令當中 ，

最為簡略的法令條文。

在本文論述方法上，為避兔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論述

的公正性，及立於反對抽象性辯說之立場，本文不顧意以
既有的被撞民地都市研究之理論，去分析討論日據時期台

灣的都市計畫之相關法令。嚴格地以實證的立于法進行對第

一手資料的分析，若筆者無法找到立證的資料之部分，筆

者就全部割愛去除在本論文之外。

本文以台灣的『台灣計畫令』、『台灣都市計畫令施

行規則』、日本的『日本計畫法 j 、『都市計畫法施行規，
則』、朝鮮的『朝鮮計畫令』、『朝鮮市街地計畫令施行

規則』、關東州的『關東計畫令』 四組的資料作逐條式的

比較。並以『台灣計畫令』為主軸找出與其他的法令條文

一的一



不同之點，若有相同的部分就不再特別提及。若囚組f去令

條文的不同點中有吉及其他的法令(例如『耕地整理法 J)

時，才從其他的法令條文(例如『耕地整理法 J)中探討其

意義。列出各個條文中的相異點後，按法令之目的、有關

都市計畫之區域﹒都市計畫內容﹒都市計畫事業之決定、

稅收之可能性、地域﹒地區的指定、都市計畫事業之內

容、計畫道路的規定、土地區畫整理之施行者、徵收使用

審查會等項目討論之。最後將各個項目的比較結果集約於

最後，作為本文之結論。

參、與戰前的台灣市區改正無關的

『台灣都市計畫令』

過去從事台灣都市計畫史研究的學者非常重棍『台灣

計畫令 J '認為它不但影響了戰後的台灣都市計畫，也深

與戰前的市區改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暫不討論戰後

台灣的都市計畫之怯令，就戰前部分而育，它並不知我們

所想像的那麼俱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

確實舊日本道民政府於 1895年到 1936年之間，在台灣

實施了不少市區改正的事業，也頒布了一些建築規則之類

的海令。如衰-1所示，台灣絕大多數的市區改正都是在在

昭和 11年『台灣計畫令』制定以前就被施行的。而在1930

年代以前的市區改正事業，純粹取決於當地舊殖民官僚之

任意性的決定。換句話說官僚們認為有 F 必要 J '他們就

決定興建主要的連絡道路、或公官廳署建築、鐵路等等的

施設。筆者曾針對台北、台商、新竹都市作過市區改正過

程的詳細追蹤，關於舊蘊民官僚任意決定市區改正之執行

與其內容這一點已在多處論文過了，希望讀者能參考那些

文章勻，在此因為行文的因素，不想再重複。

另外一個問題是昭和 II年以前的法令。同樣的如表-1

所示，明治的(1900)年以前，所施行的市區改正之法令有
『台灣建第暫時管違規則 J (日文原名『台灣建築部假規

則 J)(條文的內容逸失不明)、『排水道管理規則 J (日文原

名『下水規則 J) 、『公共使用或官用之目的，市區計畫
之豫定，公告地域內，土地建造物管理規則 J (日文原名

『市區計登上公用又陰官用 ω 目的巴供1"~為豫暫定告示

l，~，地域位於砂 S 土地建物拉開.，.~件 J)等。明治33年

以後的都市計畫相關浩令有『台灣住宅﹒一般建築管理規

則 J (日文原名『台灣家屋建宮發現則 J) ，明治40年以後有

『台灣住宅﹒一般建築管理規則施行細則 J (日文原名

『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 J) 。而到底這些法令條文

中合不含有『台灣計畫令』中的部分理念，答泉是肯定

的。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亭仔腳 J 的設置。如此一來，似

乎就不能說 f 台灣計畫令』與昭和 11年以前的市區改正無

關了。但前者各法令條文都非常簡單，有些甚至只有 101

個日文字的聲明文式的規則呵。『台灣都市計畫令 J (78 

條)、『台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 J (279條)俱有西方近代都

市計畫之理念與手語。昭和 11年以前，類似以總督府的府

令只頒布一些零零星星的項目，前後兩者是完全處在不同

層次時間空間裡的東西，實在不可以相提並論。

在台灣真正開拍考慮都市計畫的目標是在1930年代以

後，日本從事「大東亞共榮圈 J 建設的時候才逐漸明朗化

叮。在30年代以前台灣的市區改正，幾乎都是在無目標的

狀態下所被推行的。只要地方的長官認為有「必要 j 的

話，就實行之。在日據之下，所施行的建設事業也只有下

列零零星星的幾個項目。即排水道的敷設、拓寬或新建道

路、公園的設立、官廳官舍的建築等等而已。

肆、『台灣都市計畫令』的特徵

日本國內，於明治21(1888)年施行『東京市區改正條

例 J ' 而規定近代性的都市計畫手法之 『都市計畫注』

『市街地建築物法 』則是在大正8(1919)年就公布實施。 相

對的，當時處在「外地 J 地位的朝鮮、台灣、關東州要所

實施之類似性的法令，則要等到昭和 10年前後才有可能。

『朝鮮市街地計畫令 』、『台灣都市計畫令』、『關東州

州計畫令 J '分別於昭和9(9134)年6月、昭和1l(1凹的年8月

27 日、昭和 13(1938)年2月 19日企布。隨著『台灣計畫令』

『朝鮮計畫令 J r 關東計畫令』等法令的公布，於日本的

國內雜誌也分別論述了其個別的特徵呵，但是因於當時的

價值觀，和欠缺相互比較的觀點，不得不說那些文章的論

點遺漏了相當多的相互比較而凸顯之特殊性。下面就按浩

令之目的、有關都市計畫之區域﹒都市計畫內容﹒都市計

畫事業之決定、稅收之可能性、地域﹒地區的指定、都市

計董事業之內容、計畫道路的規定、土地區重整理之施行

者、徵收使用審查會的項目，就第二節所提的資料作逐條

式的閱讀比較。(下列之引用文原為日本文，筆者把它翻

譯成中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一、法令之目的

台灣與朝鮮的法令規定大致相同。『台灣計畫令』第

l條，明文寫著

稱為都市計畫者，為了市咎于地的創設或是改良，所需

要的交通、衍生、保安、經濟等重要設施，於市~主務大

臣所指定之叮村區域內﹒區域外所實施者勻 。

於關東計畫令第 l條則寫著

稱為州計畫者.)~1IIl東州的市街地形成、農耕地的全l

設或改良，或是為了其他土地使用的開發所必需的重要設

施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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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計畫法』則寫著

稱為都市計畫者﹒為了維持永久的公共安寧、增進搞

起所施行的重要設施之計畫，由市政府或主務大臣所指定

的叮村區域內，或是於區域外施行的計畫。

也就是說『日本計童話告』制定的目的，最終是要形成

理想的生活空間;而其他三者的目的則極為短視，單單只

為了市街地 、農地的創設或改良而已 。

二、有間都市計畫之區域、都市計畫內容、都市計畫事業

之決定

日本的情形，於『日本計畫法』第2條寫著

都市計畫區域、市政府或前練的叮村的區成﹒由主務

大臣決定之。

主務大臣認為有必妥時，聽取關 1J革命叮村及都市計鑫

委員會之意見，不拘於前項之區域，也得決定都市計...區

益。

第3條寫著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事業以及每年應該施行的都市計

畫事業，都經由都市計1陸委員會的協議，由主務大臣決定

後﹒得到內閣首相的承認。

台灣的情形，其『台灣計畫令 J :第2條寫著

有關都市計畫區域牙切都市計畫事項，聽取台灣都市計

1F..i委員會之意見，台灣總督決定之。

台灣總督若認為﹒因災害或其他特別的狀況，而有特

別的需要的話，得不拘前項的規定，進行決定都市計畫區

域且也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區域且也是都市計畫之變更較為輕

易的部分也一樣。

台灣總管在決定前兩項時必需告示都市計畫區域及都

市計畫之委領。

第4條寫著

都市計畫事業由台灣總督決定，各行政..施行之。

朝鮮的情形， r 朝鮮計畫令 j 第2條寫著

有關市。f地計畫區克拉及市街地計畫，朝鮮總督聽取該

府會、色會是1面協議會之意見後﹒由朝鮮總督決定之。

第3條寫著

市發f地t十畫事業由朝鮮總督決定，各行政，.執行之。

關東州的情形， r 關東計畫令』第2條寫著

州計童及州t十畫事業之決定由滿州軍主吾有全權夫使þ"

之，其變~及廢止亦同。

台灣的都市計畫區域、都市計畫內容、都市計畫事業

等的決定權都還在台灣總督手中。日本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在都市計畫區域的決定上是諮詢機關以外，都市計畫、都

市計董事業以及每年度應該執行的都市計畫事業該委員會

則是協議決定之機關。而台灣都市計畫委員會會一色只是

諮詢機關。

將朝鮮、關東州與台灣作一比較的話，可知所規定者

大致一樣，只是台灣的諮詢機關是台灣都市計畫委員會，

而朝鮮的話詢機關是府會、且會、或者是面協議會，關東

州的諮詢機關是關東州州計畫協議會。台灣的都市計畫區

域、都市計畫內容、都市計畫事業等的決定權都握在台灣

總督手中，而朝鮮是在朝鮮總督、關東州則是在滿州駐筍

全權大使手中。

三、我收之可能性

不管是在台灣、在朝鮮、在關東州或是在日本，其實

施都市計畫所需的負擔金，都是由事業的執行者之國庫、

公共團體、一般之施行者去負擔之。而於台灣或是日本則

特別可以使用說收的方法，草草備公共團體負擔金。日本的

情形， r 日本計畫法』第8條寫著

公共團體為了籌備第4條或是第 6條叮0的費用星星且

左列的特別稅.. . ...

1.地4且百分比:地租之百分九以內

2 營業收益稅百分比:營業收益稅百分之二十二以內

3.營業稅、雜種稅或房屋稅:各府縣稅十分之四

4.特別地稅::f且貨價格千分之三、四以內

s .其他的勒令規定

台灣的情形， r 台灣計畫令 J :第6條寫著

公共團體為了籌備前條﹒11的費用，得依照台灣總督

之規定﹒得深徵都市1十鑫稅。

『台灣計畫令』的公布時間在『朝鮮計畫令 L與『關

東計畫令』公布之間，也就是昭和 11(1936)年，為什麼只

有『台灣計畫令』中設有稅收的方法?這點值得作後績的

研究。

四、地域﹒地區的指定

在日本， r 日本計重令』第 10條中寫著

於都市計畫區域內，根據市街地建築物法，地域，地

區之指定、變更或廢止時﹒以都市計畫之設施A之。

於都市計畫匪淺內，根據市咎于地建築物法，地域及地

區外，根據土地之狀況，為維持風致或風紀，認為有必

要，得特別指定地區。

『市街地建築物法』第l條寫著

主將夫巨在可適用本法之區域內得指定住宅地域、商

業地域、或工業地裁。

第4條寫著

工場、倉庫il.其他的建築﹒規模大或在用途土有危害

衛生及保安之疑慮者，非工業地域內不得興建之。

主務大臣是主認為前項之建築之用途明顯地有危害衍生

及保安之疑慮者，在工業地域內得指定特別地區。

第 13條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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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務大臣認為在火災預防土有必要，得指定防火地

區，規定地區內必要的防火設備或緯築之防火結蟻。

第 15條寫著

主務大臣得指定美觀地區，規定地區內必要的建築物

之結構或忌地內對美觀上必要的措施。

由上面的引用文獻可知日本可以指定住宅地域、商業

地域、工業地域並在前三者之外指定風致地區、風紀地

區。而在工業地域內可指定特別地區。另外也可指定防火

地區及美觀地區。

朝鮮的『朝鮮計畫令』的第 15條寫著

朝鮮總督存在市街地計鑫區域內指定住宅地坡、商業

地域及工業地域。

第 18條寫著

工場 、倉庫或其他的建築、規模大~在用途上有危害

衛生及保安之疑慮者，非工業地域內不得興建之。

朝鮮總督若認為前項之建築之用途明顯地有危害衛生

A..保安之疑慮是f ﹒在工業地域內得指定特別地區。

又分別在第21條、第22條、第23條、第24條中規定，

朝鮮總督得在市街地計畫區域內指定風致地區、美觀地

區、防火地區、風紀地區等的規定。由上菌研引用的條文

中，可知在指定地域或地區或特別地區上，朝鮮與日本的

情形大致相同。

至於台灣的情形，則於 『 台灣計畫令』第 18條寫著

台灣總督於都市計畫區域內﹒得以都市計畫之設施設

定在列之地域或地區

1.住宅地域、商業地域、或工業地域

2.風致地區、美觀地區、防火地區、風紀地區

台灣總督認為在衛生、保安、經濟等上有特別之必要

時，於前項第1.號之各地域中，得以都市計鑫設施設定特

且且且二一
由這個記載可知台灣除了與朝鮮、日本之規定相同之

外，可在住宅地區內設定特別住宅地區、在商業地區內也

可以設置特別商業地區。

關東州的情形，於『關東計畫令 j ，於第 17條中規定

了
大使為統會l土地之用途，得設定住宅地戚、商業地

域、工業地域、農業地域

於第 18條規定了

大使認為在衛生、保安、經濟等上有特別之必要時，

於前條之各地域中，得以設定特別地區。

另外，在第 19條中規定了可設置景觀地區。可知關東

州的地域指定中，比台灣、朝鮮、日本等地多了農業地域

的項目，至於地區的指定，少了風致地區、防火地區、風

紀地區;景觀地區應該就等於其他各地的美觀地區;在特

別地區方面與台灣相同有特別住宅地區和特別商業地區，

也多了農業特別地區。

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同是清朝領土的台灣與關東州

中特有的住宅特別地區與商業特別地區之設定。據早川透

氏的看E去，特別地區的指定可以強化各個地區的機能特

質，例如:有可能指定風致住宅地區、種族別的住宅區、

繁華的小零售商店、倉庫地帶的限制管理、埠頭地區之設

置等等*12 。當時的日本殭民地官僚雖然甚為讀許這項的

規定，都稱這是因為『台灣計畫令』與『關東計畫令』制

定之時間都比『朝鮮計畫令』與日本的『日本計畫浩』要

來得遲，所以內容也較進步。但是，從另一觀點來看，它

是對清朝人民的偏見都市計劃政策之一種。也就是說在西

方道民地都市中趣常可看到，也備受批評的住宅隔離主義

之產物。

五、都市計畫事業之內容

對於可以限制土地﹒建造物的使用或徵收土地之都市

計董事業種類之項目。

台灣的情形，在『台灣都市計畫施行規則 J :第9條舉

出了鐵道、軌道、運河、飛行機、水道、下水道、土地區

畫整理、運動場、神社、公官署、學校、醫院、一個社區

的住宅經營、市場、屠宰場、墓地、火葬場、塵芥及污物

處理場、lIT水池及防風防火防水防砂防潮等等的說施。

另一方面，朝鮮的情形，在『朝鮮市街地計畫令施行

規則』第 l條所列之項目大致與『台灣都市計畫施行規

則』第9條中所列者相同，但少了神社、公官署、學校、

醫院等項，而另外加上了道路、廣場、河川、港灣、公園

等項目。

日本的情形，在『都市計畫法施行令』第21條中所列

的項目與朝鮮相同，但比起台灣仍然少了神社、公官署、

學校、醫院等項之外，也少了lIT水池及防風防火防水肪砂

防潮等的設施。

關東州的情形，在『關東計畫令 J :第 10條的相關規定

有可以限制土地﹒建造物的使用或徵收土地之都市計畫事

業種類最為簡單，其單純地只提起了道路、廣場、洞川、

港灣、公園等的大項目，並不對細節加以列舉。

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只有台灣的情形列有神社、公

官署、學校、醫院等項。可以認為特別增強神社的創建以

達同化(皇民化)台灣人為日本人，以華麗的公官暑建築以

統治、威喝台灣人，對台灣人從事日本語﹒衛生等的知識

教育，改善「不健康」、「不衛生 J 的台灣環境等等特殊

的政策使然*13 。

六、計畫道路的規定

日本的『市街地建築物注』第26條規定了

根據本法所稱的道路是指寬度在9尺(約 2 . 7米}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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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且主且。道路的新設或是計畫變更乃依勒令的規定。

稱這個計畫道路為道路。

朝鮮的情形，於『朝鮮計畫令 J :第37條規定了

本章所稱的道路是指責:度在4米以上，或雖然未滿4

米，但是經由行政官，.所認定之道路而言。道路的新設或

是計畫變更乃依行政官，.公告計畫的規定。稱這個計畫道

路為道路。

關東州則沒有相闋的法令規定。

另外一方面，在台灣，下文有闋的『台灣計畫令 J :第

2條請參考前述。另外在第41條規定了

本章所稱之道路是指按第2條第3項、第49條第 5項成

者是第 53條第 2"頁所主目定，已 4年示的道路以及道路豫定地

且主且。

第49條中寫著

欲施行土地所有者土地區重整理時，必需章:作設計

書﹒並添附土地所有權外之登記榷的所有者之同意番，若

是數人共同施行時，尚需製作規約番，必需獲得台灣總督

的認可。若無法得到同意書時，必需添附記敘有原因毒面

資料。

欲變更設計毒、規約或是土地區主整理施行地區，變

更一個人施行的土地區鑫登J!.薇，行地區為數人共同糙，行﹒

或者是事業的停止、廢止時，必需決定必要的事項，並獲

得台灣總督的認可。

台灣總督給與第一項成是第二項之認可時﹒必需告示

其主旨及設計害之要縛。

第53條寫著

根據前三條之規定，命令土地區畫整理施行之行政

廳，必需附上其設計書及土地區童安理施行規程﹒以得到

台灣總督的認可。

台灣總督給與前頭的認可時，必需告示其主旨和設計

主主主益。
在日本不管是否是既成道路也好或是新設之道路也好

或是變更後的道路也好，只要在約2 . 7米上的道路都是計

重道路，得以保留下來。朝鮮的規定與日本大致相同 ， 但

道路的幅度提高到4米以上。但有一但番，就是能得到行

政官庸的認定，則即使是更窄小的道路也可被指定為計重

道路而得以保留。

唯獨台灣，由『台灣計畫令』第41條所規定者為，由

第2條、第49條、第53條中經台灣總督所告示的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區域或土地區重整理等等之計重道路才算是計

重道路。從日據時期所留下來的市區改正圈可以知道台灣

的計重道路全都很寬，可見台灣傳統市街中的既成道路是

不被承認的，並由市區改正之過程而慘遭快速的拆除建築

拓寬道路，使得台灣傳統都市風格為之一變。也就是說，

在台灣除了計畫道路之外，排除既有道路(非指定、非計

畫之道路) ，這與日本、朝鮮比較起來， r 台灣計畫令』

的規定是最為嚴格的規定。

4二、土地區重整理之施行者

日本的『日本計畫法』第 12條寫著

都市計畫區域內的土地，作為住宅地以增進其使用的

目的時，得以施行土地之區畫整理。

有關於前項之土地區畫登理除了本法別處有規定之

外，準用『耕地發玉皇法』

而『耕地整理法』的第2之2條中寫著

擁有已登記之土地地上權、永久徊4且權、土地借貸權

者，或者『固有財產法』第21條所規定:得到土地所有者

及借貸人之同意，豫定從事事業者﹒可以根據第3條之規

定得成為區...譽主里施行去或是耕地移理組今的組賀。

有關朝鮮區重整理之法令， r 朝鮮計畫令 J:第43條中

寫著

市街地計畫區域內的土地得施行土地區畫整理。

有關前項的土地區畫整理，除本章)jIJ處有規定以外，

準用『朝鮮土地改良令』施行之。

『朝鮮土地改良令』之第2條寫著

由本令所稱之土地改良施行者，乃才智得到第 7練之認

可者及以土地改良為目的之水利組令。

第7條寫著

土地所有者欲施行土地改良時，製作事業計畫書，取

得關你人的同意﹒若是數人共同施行的情形時，還要製作

主見約，應得到朝鮮總督府的認可。但若得不到關僻、人的同

意時，添附其原因的書面資料。

朝鮮的情形是，若能得到要實施土地改良之土地所有

權、有登記的權力關係者之同意後的人就是其事業者。但

是若f尋不到關係者的同意時，並不意昧著就完全不能實施

改良事業。若添附得不到同意之理由，以書面的主T式向朝

鮮總督提出，其實行與否則完全由朝鮮總督作全權處理。

關東州的情形， r 關東計畫令』第29條明文寫著

按第6條第 3項之規定，個人不適用於土地整理。

關東州的情形與其他三地方比較之下，算是較特殊的

情形。

台灣之『台灣計畫令』第47條寫著

土地區畫整理除了本章中別的段落所規定者以外，主

右土地所右去才可會行之 。

另外在第58條規定了上文所擋的所有者:

1.永久倍地權幸。

2. r 國有財產法 1 第 21條所規定的接到財產的販會或

是讓渡的豫的是!- 0 

3. r 台灣官右林原野及產物特別處分今 1 第 1條所規

定的獲得到土地會波豫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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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第49條也規定與朝鮮一樣，若得不到關係者的

同意，添附無法取得同意之理由，以書面的方式向台灣總

督提出，其實行與否則完全由台灣總督作全權處理，可否

實施區畫整理的事業作最後之判斷。

若將關東州特殊的情形除外，台灣與日本、朝鮮作比

較的話，可以發現有幾個特殊點。 l且在台灣不能用組合之

組織方式進行區畫整理 。 2.為了使區重整理之事業容易進

行，儘可能地擾和了認可條件 。 3.區重整理的施行有任意

施行與強制施行兩種，台灣乃絕大多屬強制施行的事業為

多。

八、徵收使用審查會

為了實施都市計畫事業，必然要徵收土地。日本的

『土地收用法』第35條中寫著，

徵收使用審查會受內務大臣的監督，裁決左列所揭示

的徵收、使用 。 1.土地徵收成使用的區域。 2.損失的補

償 。 3.徵收的時期或是使用的時期、期間。從事事業的興

工者，若違背了本法式是根據本法所發行的命令，徵收使

用審查會必需要裁決其立即撤退之。

第36 、 37 、 38條寫著

收用審查會的組織為會長1人，委員 6人。

會長白地方長官充任之﹒

委員為高等文官及道府縣的名譽參事員各3人充任

之。高等文官任命為委員時，由內務大巨任命之，這府縣

的名譽參事任委員時，貝IJ 互 i是之。

另外一方面 ，台灣之『 台灣土地徵收使用規則 j 第6

條寫著

土地的徵收與使用都由台灣總督指定之。

朝鮮的『土地收用令』第4條寫著

土地的徵收與使用都由朝鮮總督認定之。

換句話說 ， 台灣與朝鮮的土地徵收與使用之權限都是

掌握在總督手中。

千五、結才合

日本國內於 1919年制定了『都市計畫法 j ，然而『台

灣都市計畫令』的制定卻則要慢上 17年才得以實現。而

且 ， 台灣割讓給日本比「日韓合併」早了 15年， r 朝鮮市

街地計畫令』卻要比『台灣都市計畫令』的制定早了 2

年。另外，從(一)都市計畫稅徵收之可能、(二)都市計畫事

業多了神社 ﹒ 公官署 ﹒ 學校 ﹒醫院項目之規定、(三)既成

道路只認定寬廣的計畫道路使得台灣之傳統都市風格為之

一變、(四)從居住隔離主義來的住宅 ﹒商業等特別地區俱

偏見性的指定之規定、 (五)區重整理的實施者不允許台灣

人組織組合等的層面看來，跟朝鮮比較起來台灣的規定要

嚴格得多了。

日本國內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可協議決定都市計畫、都

市計董事業以及每年度應該執行的都市計畫專業，但台灣

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卻單純只是純粹的諮詢機關。類似日本

的土地徵收使用委員會的組織之權限與機能，則全由台灣

總督一手所承覽，台灣都市計畫之決策過程俱有相當獨裁

的性格。

並且『台灣都市計畫令1:是台灣多次實施市區改正之

後才被制定的法令，在該計畫令制定之前，台灣總督或日

本人地方官僚任意地認為台灣都市有「必要」施行市區改

正的話，就去執行市區改正，頂多頒布了一些片斷式的規

則條文，所以該計畫令與當時的市區改正並無直接關係。

而計畫令被制定後，因 1937年發生中日戰爭，直到戰後，

在台灣幾幾乎沒有機會可根據『台灣都市計畫令』去施行

都市計畫的事業 。因此，被稱讚為俱「先進性 J r 近代

性 J 的『台灣都市計畫令 J '若暫不討論戰後的台灣，則

明顯地它對日接時期的台灣都市計會帶無言獻太多。

註釋

註 1 :石田賴房(1992)' r 日本近代都市計畫 。百年 J '自

治體研究社，第4期， p.199-p.200 0 

註2 :越澤明(1凹的， r 滿州國 ω首都建設 J '日本經濟評

論社。

越澤明(1989)' r 哈爾演 ω都市計畫 J '總和社。

註3: 關東州是第二吹世界大戰之前日本的租界地，位於

遼東半島西南端，在 1905(明治38)年因日俄譜和條約

而進入日本的支配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蘇俄
所占領 ， 在 1950年歸還給中國。

註4 : r 區重整理」是日文，它是近代都市計畫中極重要

的手法之一，其意思可翻譯成「街廓整理 j 、「市
地重重 J 。通常被用於新都市建設、舊都市外園地

區的發展、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肉之設定等，

其主要工作是墓地整理﹒道路規劃及其他的公共設

施的數設，以等待後來的各種建築物、設施的興

建。本文為求行文之方便，下文均採用區重整理之
語論述之。

註5: 黃蘭翔(1992)' r 日本植民時期巴拉珍品台灣都市計
重 ω時期區分紅 qτω試 h J ' 日本建築學會關東

支部 1992年度計畫系論文集。

黃蘭翔(1992)' r 日本植民地初期 位數 It ð台商仿都
市構造 ω變化位關 T ð考察 J ' 日本建築學會關東

支部 1992年度計畫系論文集。

黃蘭翔(1992)' r 日本植民地初期巴拉 It ð台灣市
區改正巳關 T ð考察一一台北 量 事例 l: 1., τ一

-J 、『日本都市計貪論文集 J '社團法人日本都

一的一



市計童學會p.13-p.18 。

註6: r 公共使用或官用之圓的，市區計畫之豫定，台告

地域內，土地建造物管理規則』中其詳細的內容如

下研示。(原為日文)

「於市區計畫上，公園 、 道路、排水道用地及其他

為了台共使用、官用等的目的。由地方官廳斯公告

豫定的地域內，非經過地方長官的許可，不得新建

建築或改建其住宅建築，以及變更其土地的地

形。 J

註7 早川透(1939)' r 國土計畫 k 台灣 J 、『都市問

題 J '第32卷 I號， p.259-p.271 。這時期台灣都市

計葷的目標被定為(1)台灣一向都是以發展農業為

主，為了發展中國南洋，必需發展台灣的工業化。

(2)應用支配台灣的經驗與資料，將台灣作為日本帝

國南方的門戶或是南進的根據點。 (3)在國防上、交

通上將台灣作為本土(日本)與南方的轉運站，必需整

備交通設備、器材、燃料用水之供給之效率。

註8: 金谷榮治郎 ， r 關東州州計畫令定就 L、 τJ 0 

早川撞， r 台灣都市計畫畫令仿異色 J 、「都市問

題 J '第24卷第5號。

小川廣吉， r 台灣都市計畫令ω特色 J 、「區重整

理 J '昭和 12年4月 I 白。

牛島省三， r 朝鮮市街地計畫令ω發布拉就 τJ ' 
「朝鮮 J '昭和9年7月第230號。

綠葉孝平， r 朝鮮紅於It 6都市計畫ω特異性 J ' 
「都市問題 J '第27卷第5號。

註9: 於『朝鮮計畫令 J '只將「都市計畫 J 用詞改成市

「街地計畫 J 而已。

註 10: r 日本計畫法 J 第4條與第6條分別是規定都市計畫

委員會費用及都市計畫事業費用之條文。

註 II : r 台灣計畫令」第5條是規定都市計畫事業之費用

的條文。

註 12 : 早川透( 1937) ， 同注8 ， p.6 7 。
註 13 : 日本人剛領有台灣時，以主觀的看法認為台灣的衛

生環境「不健康 J 、「不衛生 J '台灣人的教育水
準差、台灣人有吃食單身片的陋習等等。另一1J面他

們也認為興建公官署因( 1 )裝飾統治者之新官廳或是

新官舍，對於統治「土人 J (台灣人)並使其服從是

必要的。 (2)來台以後使用了台灣的廟堂社宇作為統

治的根據點，這對於受儒教局11染的「無知頑民 J (台

灣人)的感情會造成借書，興建新官廳與官舍是刻不

容緩的事。 (3)當時日本人對台灣深俱有「不健康 J

「不衛生 J 的印象，要吸收優秀的日本本土人才來
台，建設華麗的官舍是必要的。

有關詳細的論述請參考黃蘭翔(1992)' r 日本植民地

初期巳擅自t6 台灣@市區改正泛關寸 S考察-一一台北企事

倒 ~ t. τ 一一 J ' r 日本都市計畫論文集 J '社團訟人日

本都市計畫學會p.13-p.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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